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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职务必小心再小心
勿被“高薪”蒙了眼
2月16日至22日市区110警情

2 月 16 日至 22 日，许昌市公安
局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到群众各类
报警求助和咨询 9054 起，市区多发
刑事类警情为盗窃类警情。具体
情况如下。

1. 盗窃类警情数量较 2 月 9 日
至 15日有所下降。

2. 诈骗类警情数量较 2 月 9 日
至 15 日有所下降。不法分子多以
网上刷单为由诈骗，有些冒充客服
人员诈骗。

3. 交通事故数量较 2 月 9 日至
15日有所上升。

【警方提醒】春节过后，不少人
又要踏上求职路。在诈骗套路多
且杂的情况下，市民求职务必小心
再小心，以免像东城区半截河街道
办事处一居民那样落入诈骗陷阱。

2月19日，该居民在网站上填
写求职简历后，接到陌生人打来的
电话。双方通过微信聊天儿，并添
加为微信好友。后来，该居民被拉
进一个陌生的微信群。看到群内
其他成员在关注公众号赚钱，他就
跟风操作，赚了少量的钱。听人说
向“商家”的账户转账一定金额后
会收到“商家”120%的返款，他就加
大投入，结果损失5000多元。

求职高峰期，诈骗分子多伪装
成正规企业的管理人员，利用高薪
职位，通过招聘平台广撒网，邀请
受害人试做简单任务并给予奖励，
取得信任后要求受害人进行刷单、
买股票、竞猜等操作，借机行骗。
为避免上当，广大求职者在求职过
程中看到“兼职”二字务必提高警
惕，特别是不要轻信“境外高薪务
工”招聘信息。 （董全磊 文彦红）

民警既检查又宣传
力保高速公路安全
本报讯（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

吕家诺）2 月 22 日，市公安局交管
支队高速第三执勤大队民警深入
辖区高速公路服务区、加油站等进
行清单式检查，全力消除各类安全
隐患，确保辖区高速公路安全。

该 大 队 组 织 开 展 此 次 检 查 活
动，是扎实推进“平安守护”专项行
动的具体举措，旨在督促高速公路
服务区、加油站等把有关安全管理
办法、安全生产制度落到实处。

当日，民警对相关单位的日常
工作安排、人员到岗情况、监控设
备和消防设施等进行了逐项检查，
特别是就服务区住宿是否实名登
记、是否出售管制刀具及加油站是
否存在加注散装汽油等进行了重
点检查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民
警及时向有关工作人员反馈，要求
其务必及时整改到位。

在检查的同时，民警还对相关
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宣
传教育和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教育，
提醒他们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弦，遵
守法律法规，规范日常管理，把安
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。对日常
工作中发现的各类不稳定因素，民
警提醒工作人员，及时上报公安机
关或有关部门，共同营造安全、畅
通、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。

本报讯（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曹
珂欣）网络空间不是“法外之地”。利
用网络恶意谩骂、随意攻击、公然侮辱
他人，轻则赔礼道歉，重则担负刑事责
任。禹州市一男子就因为在微信朋友
圈 发 布 一 段 视 频 被 告 上 了 法 庭 。 昨
日，记者从魏都区人民法院获悉，此案
已宣判。

乔女士现年 49 岁，长葛市人，2020
年 6 月入职某信息服务公司当业务员，
2021 年 8 月从该公司离职，到某食品商
行工作。2021 年 10 月，乔女士突然将
前同事闫某告上法庭。原来，乔女士
离职后，曾与其因业务问题发生矛盾
的闫某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了一段视
频。视频中，闫某用录音电喇叭播放
录音：“乔某，你个小偷，赶紧出来还
钱。”随后，闫某还曾两次拿着录音电
喇叭到乔女士的工作单位，以向乔女
士索要欠款为由进行宣扬。

立案后，魏都区人民法院依法适
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。庭
审中，被告闫某辩称，原告乔女士所述
不属实，纯属诬告。原告的名字是乔
某某，而其微信朋友圈发布视频中提
到的是“乔某”，不是原告的名字。

该法院审理后认为，名誉是指人
们对公民或法人的品德、才能及其他
素质的社会综合评价。自然人的名誉
权是指自然人对由其活动产生的社会
评价而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。
被告闫某与原告乔女士因存在矛盾，
未采取合法适当的方法进行解决，在
网 络 上 发 布 包 含 有 不 文 明 语 言 的 视
频 、文 字 ，并 到 原 告 所 在 公 司 进 行 宣
扬，其行为对原告的名誉造成了一定
的贬损，已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。

对于被告辩称录音中的“乔某”不
是乔女士，该法院认为，因在本案双方
发生矛盾的特定条件下，被告录音所

指向的对象即是乔女士。
结合被告侵权行为的时间及影响

范围、被告的过错程度，该法院依法作
出一审判决，责令被告闫某删除其在
微信朋友圈里发布的与原告乔女士有
关 的 视 频 、文 字 ，向 原 告 书 面 赔 礼 道
歉 ，并 赔 偿 原 告 精 神 损 害 抚 慰 金 500
元。目前，该判决已生效。

“眼下，网络上名誉侵权案件屡屡
发 生 。 在 人 人 都 可 以 成 为 媒 体 的 年
代，我们在享受言论自由的同时，也要
谨言慎行。”此案承办法官王强告诉记
者，除了民事责任之外，散布谣言、公
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，
尚不构成犯罪的，还将承担行政责任，
被处以拘留、罚款等行政处罚。此外，
根据《刑法》的规定，以暴力或者其他
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
他人，情节严重的，处 3 年以下有期徒
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

朋友圈里发视频，他被告上了法庭

【编者按】人们常说：“一年之计在于春。”春天，代表一年的开始，也是磨砺精
兵的好时机。连日来，我市公安机关各警种、各部门坚持从实战出发，采取多种方
式掀起练兵高潮，全力提高个人实战、团队协同作战等方面的能力，不断提高保护
群众的本领，努力锻造一支召之即来、来之能战、战之必胜的公安铁军。

不负好春光 练兵正当时

2 月 22 日，市公安局东城分
局巡防处突大队民警、辅警进行
综合警务技能及近战搏击训练。
参训人员全身心投入训练，充分
展现了顽强拼搏、锐意进取的良
好精神风貌。 王奕超摄

2 月 21 日，鄢陵县公安局特
警大队民警在辖区高铁站附近开
展反恐防暴应急演练，进一步提
升应对处置暴恐等突发事件的能
力。

张海坡摄

2 月 21 日，建安区公安局组
织特殊警务大队民警开展设卡阻
截实战演练。演练中，民警突出
真实性、实战性，使警种协调作战
能力进一步提高。 贾智仲摄


